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一、依據 

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本次評估分為外評及自評，評估期

間為 2019.11.01~2020.10.31，外評部分委由「社團法人臺灣誠正經營

暨防弊鑑識學會」完成評估並出具評估報告及優化建議。 

二、外部評估 

1. 評估方式： 

本公司於 2020.10 月委請「社團法人臺灣誠正經營暨防弊鑑識學會」(以

下簡稱外評機構)，根據光隆所提供的董事會議事錄及公司治理相關內

規，並參考董事書面問卷回覆及個別董事之訪談情形，茲就本公司董

事會之運作，出具董事會效能評估報告及優化建議，並提報 2020.12.11

董事會。 

2. 評估範圍及指標 

 董事會專業職能 

評估指標包括：董事會組成多元性、董事進修情況、外部資源利用

情況等。 

 董事會決策效能 

評估指標包括：董事參與會議程度、董事對於公司營運情況之掌握、

董事對於公司風險之管理、董事決策所憑之資訊充足度等。 

 董事會對內部控制之重視程度與監督 

評估指標包括：員工行為守則之制定與執行、對內部稽控之督導、

溝通舉報管道之暢通、利害關係之揭露及迴避等。 

 董事會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 

評估指標包括：對投資人之資訊揭露、對社區參與之投入、對永續

經營發展之作為等。 

3. 外評機構獨立性 

外評機構三位執行委員及配偶、受扶養親屬均未有與本公司有直接或

間接之重大財務利益關係、與本公司或董事間，有足以影響獨立性之

商業關係，且無擔任本公司董事或其他對本評估報告結果有直接重大

影響之職務等，並出具獨立聲明。 

4. 結論及建議 

觀察結論及優化建議如下： 



 強化關於董事會議事錄之董事發言記載 

為使董事會可較易於回顧過去之決策經驗，建議可適時將會前討論之

意見及回應，於正式會議中擇要提出，並予摘要記載，以利後續將過

去的經驗運用於未來的決策評估。 

 董事長與執行長暨成衣事業部總經理兼任議題 

受評企業乃係考量現任董事長熟悉企業核心技術，且具備豐富產業經

驗故由董事長兼任執行長暨成衣事業部總經理以參與並領導公司營運

執行。考量受評企業規模日益增長，未來可視公司營運規模，並參考

治理守則所定原則，評估是否可能符合董事長與執行長（總經理）不

互相兼任之最佳實務目標。於現階段，可先行以增加獨立董事人數比

例，以兼顧監督經營之需求，而據受評企業表示，已規劃於下屆次增

加獨立董事席次。 

 於董事會會議中增加經理人報告或議案資料的密度以提升董事會效能 

建議受評企業可評估議案的複雜度，於事前提供的議事資料增加相關

部門經理人對於議案內容或部門營運概況之說明摘要，讓董事能在開

會前對於個別議案及個別部門營運情況掌握更充分資訊及有較充裕的

時間進行瞭解或是可由公司治理主管彙整獨立董事之疑問，協調相關

經理人團隊向獨立董事進行說明，以利董事會效能之提升。 

 檢舉辦法之調整及外部檢舉管道之設立 

依照受評企業內部之「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

法」，建議參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上市櫃公司通常作法，將

檢舉受理單位調整為獨立董事或監察人或稽核部門，以強化受理單位

之獨立性。另針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會或高階主管之情事，亦建議直

接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等具備獨立性之人員為呈報對象為宜，並可由

獨立董事指定人員進行後續調查，以利強化檢舉呈報對象之獨立性。 

再者，依受評企業上揭處理辦法規定受評企業鼓勵員工檢舉不誠信行

為或不當行為並酌發獎金，然而，若有虛報或惡意指控情事，後果最

重可能遭革職，如此一來可能架空本辦法之立法美意，建議受評企業 

考量實際運作情形，再予評估整體檢舉制度之獎懲機制是否已符合比

例原則。 

此外 108 年 5 月 23 日新修正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 23

條已改為鼓勵上市上櫃公司允許匿名檢舉，則受評企業現行之檢舉制

度仍為匿名檢舉原則不受理，例外於公司認為有調查必要性時才受理

處理，與上開經營守則之規定有不一致之處，為鼓勵內部檢舉人之檢

舉意願，可考慮接受匿名檢舉之可行性。 

另有鑑於近來鼓勵吹哨（揭弊）之趨勢，受評企業未來亦可考慮委託

獨立的外部機構提供檢舉專用之電子郵件信箱或檢舉專線。 



 建立專業人才之接班梯隊 

受評企業自民國 55 年成立至今已達 54 年如能建立充分的人才庫，有

利企業永續發展，依據受評企業說明，受評企業對於經理人已有輪調

等相關措施，強化接班梯隊的培育。另外，參考企業實務，提供其他

建立人才梯隊可斟酌採取之可能做法：先行識別及確立各主管人員的

階層，並盤點公司相關人才，建立人才庫，由各級主管人員擇定數名

潛在接班人選，再針對各級人才，設定短中長期不同發展計畫，且加

以落實，其後則定期檢討人才發展的成效，並據以調整公司人才發展

計畫，藉由相關策略制定，以避免人才斷層。 

 深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策略及規劃 

受評企業已將企業社會責任與日常業務活動深刻連結，在追求營業獲

利的同時達成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致力於促使營運行為與自身之商

業目的與企業核心價值一致化，除可對於社會公益及環境保護有正面

貢獻之外，亦有機會強化外界對於企業本身或其商品及服務產生信賴，

而能促進企業發展，有利於企業本身之永續經營。 

受評企業於 2014 年起自主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有利於利害關係

人了解受評企業關切之重大議題及相關風險評估。然考量目前 ESG 之

規劃及策略仍有努力與發展的空間或可考慮引進外部顧問使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可獲得更多元化的建議，有助創新思考。 

三、自評 

 評估指標 

(一)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五大面向，

共計 45 項指標。 

(二)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

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等六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 

(三)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

職責的認知、提升委員會決策品質、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等四大面

向，共計 19 項指標。 

 評估結果 

(一)董事會績效評估，各面向平均分數為 4.87 分，評估結果為極優。 

(二)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各面向平均分數為 4.82 分，評估結果為極優。 

(三)薪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各面向平均分數為 4.88 分，評估結果為極優。 

 

註： 



 極優：平均分數超過 4.5 分以上 

 優：平均分數在 3.5~4.4 分者 

 中等：平均分數在 2.5~3.4 分者 

 差：平均分數在 1.5~2.4 分者 

 極差：平均分數低於 1.4 分者 

 

 

 


